
   

 

完善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思考 

文/付健健 

  一、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存在的问题 
  在借鉴国外经验同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国对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采取了“两层
次、全方位”的监管模式。具体而言，第一层次——定性监管，即对保险公司的费率厘定、准备金
提存、风险自留额确定及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相关内容体现在《保险法》中；第二层次——定量
监管，即偿付能力额度监管，集中体现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中。在偿付能力监管的同时，我国还陆续出台了《保险公司会计制度》、《保险公司
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和《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辅助监管规定。并不
断组织对国内偿付能力监管问题进行积极探索，从点到面，从内涵到外延，从法律健全到具体实施
进行研究，力求我国的保险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 
  尽管我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偿付能力监管仍存
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监管指标不全面，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细分不够。 
  我国的财务监管指标体系只对当前公司的盈利、经营风险状况进行了分析，为建立对历史数据
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无法作出未来偿付能力预测。同时，我国只给了寿险和非寿险两类最低
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方法，而英国却对险种加以区分，根据每个险种的风险大小、业务状况设定了
不同的最低限度保证金额度，体现了业务经营的细分和差别。 
  2． 缺乏偿付能力的动态监管。 
  目前在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发达国家都采用了偿付能力动态监管，诸如“现金流测试”
（CFT）、“偿付能力动态测试”（DST），能够根据现金流入、流出状况及时发现威胁公司健康稳
定发展的因素，调整发展计划，确保偿付能力。  
  3． 监管处罚制度缺乏操作性和权威性。 
  与美国NAIC条例相比，《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保险
公司，保监会可采取整改或责令办理业务转让、停止新业务、调整资产结构或接管等相关处罚措
施。  
  4． 配套监管制度不够完善。 
  （1）缺乏保险监管会计制度。保险公司不仅要建立统一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及时准确的对
外披露财务信息，包括各种会计报表和财务说明书，同时还必须服从监管当局对偿付能力监管的要
求，定期或不定期向监管部门呈报监管报表，配合监管部门审核偿付能力状况。  
  （2）缺乏完善的精算报告制度。《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必须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对资本
金、责任准备金、保证金、保险保障金及总准备金做出精确计算，并按未来资金运用收益率的预测
确定预定利率。  
  二、完善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措施 
  1．完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 
  （1） 借鉴美国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追踪体系（FAST），对公司最近三到五年的财务报告进行
跟踪分析，考查长期内偿付能力的实际状况，确定相应的监管指标并制定明确的监管措施。同时对
我国目前运用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应分险种、分地区确定不同的值。 
  （2） 监管处罚措施应根据不同的偿付能力情况从轻到严分段确定，分段区间范围应尽量缩
小，处罚措施的界定应力求清晰明了，并遵照严格执行和落实，保证其操作性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和
威严。 
  （3）引入现金流量分析方法，对影响资产的现金流变量（如借款人违约率，借款人提前支付
率、利息再投资率等）和负债的现金流变量（如投保率、退保率、死亡率、患病率等）进行精算假
设，在此基础上预测现金流量，评估这些变量对现金流影响的大小程度，并随时关注变量变动，根
据影响大小调整公司计划，保证偿付能力。 
  2．建立健全配套监管制度。 
  （1）建立保险监管会计制度。与传统财务会计报表相比，监管会计原则应更注重在财务状况
上的要求，财务报告应重点放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检查上。因此，要求各个保险公司必须按保
险业会计制度编制统一、规范的会计报表，同时整理为偿付能力监管中所须的报表形式，定期报送
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应对呈送相关报表的名称、内容、格式、时间和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过期报
送或不报送应采取严厉处罚措施。  

 



  （2）建立精算师问责制、精算师保护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精算师的责任、义务及未
履行义务时须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同时要加强国内精算人才的培养，建立精算师人才竞争机制。 
  3．发挥信用评级的辅助监管职能，加强行业自律。 
  利用信用评级的舆论导向作用来补充政府对偿付能力的监管，降低监管成本。监管部门可以考
虑积极引进国外信用评级机构，多次引用信评结果并予以公示，鼓励国内保险公司进行信用评级。
条件成熟时还可考虑将信评结果纳入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将其作为评价偿付能力的一项指标。 
  此外，保险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其在企业间的协调作用，加强保险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充当企
业纠纷的仲裁人，维持市场规范秩序，避免同业因过度竞争、不正当竞争造成偿付能力不足问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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